
 1

股票简称：金鹰股份         股票代码：600232     公告编号：临 2007-005 

债券简称：金鹰转债         债券代码：110232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鹰转债”转股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债代码：110232            转债简称：金鹰转债 

    ●转股代码：190232            转股简称：金鹰转股 

    ●初始转股价：6.28 元/股 

●转股起止日：2007 年 5 月 20 日——2010 年 11 月 20 日（由于 2007 年 5

月 20 日为非交易日，正式转股自 2007 年 5 月 21 开始） 

●转股上市交易日：申请转股，交割确认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发行字[2006]112 号文批准，于 2006 年 11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了

总额为 3.2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约定，此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从 2007 年 5 月 20 日起进入转股期，

可以按约定条件转换为“金鹰股份”股票。现将有关转股事宜公告如下，特提醒

持有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者予以关注。 

一、金鹰转债基本情况 

1.发行数量：人民币 32,000 万元； 

2.票面金额：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320 万张，即 32 万手； 

3.可转债期限：4年。 

二、转股基本事项 

1.转股的起止日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 6 个月后至本可转债到

期日止为可转债的转股期。即 2007 年 5 月 20 日-2010 年 11 月 20 日。 

2.转股申请时间 

持有人须在转股期内的转股申请时间提交转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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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申请时间是指在转股期内上交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但以下时间除

外： 

(1)在可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公司须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3．初始转股价格 

5 月 20 日金鹰转债进入转股期，将按初始转股价进行转股。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以公布募集说明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和

前一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之间的高者为基础上浮 0.1%。确定初始转股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6.28 元。 

三、转股的具体办法 

1．转股申请的声明事项及转股申请的手续 

可转债持有人可以依据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条件，按照当时生效的

转股价格在转股期内的可转换时间，随时申请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 

持有人申请转股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按报盘方式进行。在转股期内上交所

将专门设置一交易代码供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可

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持有人提交转股申请，须根据其持有的可转

债面值，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向其指定交易的证券经营机构申报转换成公

司股票的股份数。与转股申请相应的可转债总面值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申

请转股的股份须是整数股，不足转换 1股的可转债按“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

理方法”处理。转股申请一经确认不能撤单。若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大于该持

有人实际持有可转债能转换的股份数，上交所将确认其实际持有的可转债额可转

换的最大的股票数进行转股，申请超过部分予以取消。 

2．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上交所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持有人的可转债数额，

并同时记加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 

3．股份登记事项及因转股而配发的股份所享有的权益 

登记机构将根据托管券商的有效申报，对持有人账户的股票和可转债的持有

数量做相应的变更登记。 

提出转股申请的持有人在转股申请的第二个交易日办理交割确认后，其持有

的因转股而配发的公司普通股便可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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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转股而配发的公司的普通股与公司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享受同等权益。 

4．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对申请转股的可转债不足转换为 1股股份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在转股后的

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及应计利息。 

5．转换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在当年度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

债转股后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的权益。 

6．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事项 

转股过程中有关税费需由可转债持有人自行负担，除非公司应该交纳该类税

费或者公司对该类税费负有代扣代缴义务。 

四、相关信息披露 

在金鹰转债存续期间，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除及时做好各项临时性公告外，还将在定期报告中就转股价格历次调整

的情况，经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累计转股的情况；前

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名单和持有量；担保人盈利能力、资产状况和信用

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等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五、咨询联系事宜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金鹰转债”的各项条款，请查阅刊登在 2006 年 11 月

13 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说 明 书 摘 要 》， 也 可 登 陆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投资者也可致电或致函本

公司，了解“金鹰转债”实施转股的相关事宜。 

联系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镇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80-8021228 

联系传真：0580-8020228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七年五月十五日 
 


